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90號

原      告  林錦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      告  吳思儀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紅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訴外人施

春柑新臺幣（下同）34萬元、給付訴外人吳金讚、陳秀玉、

原告各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具狀撤回

陳秀玉之起訴（本院卷第49至50頁）、於114年1月2日具狀

撤回施春柑之起訴（本院卷第57至58頁），並經被告同意

（本院卷第67頁），吳金讚於本院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期

日時撤回起訴，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88頁），依上開規

定，施春柑、吳金讚、陳秀玉等3人之訴訟繫屬即為消滅，

本院即毋庸就該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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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

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

夜市」，以每股10萬元邀集原告出資，原告則投資1股，兩

造間所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下稱系爭合夥契約），被告

並有簽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予原告為憑。被告則於「鄭仔寮花

園夜市」每年4月、10月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

投資金額計算支付利益，然被告於106年10月間因與「鄭仔

寮花園夜市」團體其他合夥人間發生經營糾紛而迭生訴訟，

自106年10月起即未能依系爭合夥契約支付原告利益，上訴

至二審後，因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

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

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抵銷為

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應認被告已實際受有股利

分配，則被告自應按原告投資金額每股8萬5,000元支付利益

（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而被告尚未給

付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元

（計算式：85,000元×2期＝170,000元）。爰依系爭合夥契

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

二、被告抗辯略以：其自106年10月起，即未收取「鄭仔寮花園

夜市」紅利，因皆已抵扣在「鄭仔寮花園夜市」必須要支出

的費用上，且股份讓渡授權書為原告脅迫其所寫，目的是為

了和訴外人即現花園夜市負責人林志隆等人談條件，當時因

其先生即證人吳旺熙也在現場，其怕發生事情所以就簽了，

兩造間並無隱名合夥契約存在，其也沒有拿到原告的股金，

106年之前其不認識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隱名合夥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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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隱

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

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依民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並專由

出名營業人執行事務。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

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

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

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

點。而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

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

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4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合資契約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

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共

同出資契約之法律性質誠有多端，得為互約出資以經營共

同事業之合夥（民法第667條）、出資他方所營事業並分

受損益之隱名合夥（民法第700條）、或僅單純出資以待

日後依比例分得盈餘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之合資無名契

約類型。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

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

仔寮花園夜市」，被告並邀集原告出資，每股10萬元，原

告則投資1股，被告並應於每年4月、10月受分配股利後，

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應支付之利益，並參照

原告提出之股份讓渡授權書記載：「茲林錦池於民國九十

四年十月二十日向本人吳思儀購買壹股『台南市鄭仔寮花

園夜市』股權，售價每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合計共壹拾

萬元整。恐空口無憑，特立此據。立據人：吳思儀（印）

民國107年2月8日」（調卷第19頁），自原告係向被告出

資購買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其中1股情形觀

之，兩造就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應為共同出

資關係，然就取得「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一事，應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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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完成一定之目的，而非經營共同事業，故本件原告雖主

張兩造間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

實及上開股份讓渡授權書之記載，兩造間就原告向被告購

買1股「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將來並按出資比例分得

股利，所成立者應為合資契約。

（三）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

例定之。民法第67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清萬等同

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

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認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

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

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裁定附卷可參（調卷第

71、98、107至110頁），堪認被告已以抵銷之方式實際取

得被告按其股權20股（調卷第106頁附表）所應分配106年

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共340萬元，被告抗辯其未取得股

利，為不可採。而據此計算，每股可得分配之股利為8萬

5,000元（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則

原告請求1股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即為17萬元。至

被告抗辯書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係遭脅迫等等，惟先不論前

開授權書是否為被告之意思表示，然被告並未表示要撤

銷，且縱使被告有意撤銷，於脅迫終止後迄今顯已逾1年

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亦不得再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行

使撤銷權；被告另抗辯其於106年之前不認識原告等語，

縱使為真，被告於前次原告請求給付紅利事件之訴訟，曾

具狀表示原告的股份是掛在吳金讚底下，業經本院調取10

9年度南簡字第43號卷宗核閱無誤（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

43號卷第16頁），證人吳旺熙固亦證稱：88年開始在招攬

股權時是針對吳金讚，其不認識原告。事後吳金讚說原告

是他的姊夫或是妹婿。吳金讚是買2股。其不曉得原告的

股份怎麼來的，因為股份是給吳金讚，而不是給原告，分

紅利都是直接拿給吳金讚，沒有給過原告等語（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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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至72頁），而吳金讚於本院時則陳稱原告本來就是股

東，有寫股條等語（本院卷第89頁），可見於初始合資

時，應係由吳金讚與被告成立合資契約（其中1股為原告

所出資），嗣後原告為確保自身確為被告所有20股中其中

1股之投資者身分，與讓與人吳金讚要求被告簽立上開授

權書，原告之後始得依合資契約之關係向被告主張其所出

資1股之權利，其間關係應屬契約承擔，故原告依該合資

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股之股利，應屬有據，被告上開抗

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類推適用民法第67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

（調卷第1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

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

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

另為衡平被告之利益，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770元（即裁判費1,770元），依民

事訴訟法第78條，由被告負擔。依原告最終之聲明應徵第一

審裁判費1,770元，雖前已繳納9,250元，惟原告僅撤回部分

訴訟，仍無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聲請退還裁判費之適

用，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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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鄭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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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90號
原      告  林錦池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      告  吳思儀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紅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訴外人施春柑新臺幣（下同）34萬元、給付訴外人吳金讚、陳秀玉、原告各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具狀撤回陳秀玉之起訴（本院卷第49至50頁）、於114年1月2日具狀撤回施春柑之起訴（本院卷第57至58頁），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67頁），吳金讚於本院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時撤回起訴，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88頁），依上開規定，施春柑、吳金讚、陳秀玉等3人之訴訟繫屬即為消滅，本院即毋庸就該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夜市」，以每股10萬元邀集原告出資，原告則投資1股，兩造間所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下稱系爭合夥契約），被告並有簽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予原告為憑。被告則於「鄭仔寮花園夜市」每年4月、10月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支付利益，然被告於106年10月間因與「鄭仔寮花園夜市」團體其他合夥人間發生經營糾紛而迭生訴訟，自106年10月起即未能依系爭合夥契約支付原告利益，上訴至二審後，因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應認被告已實際受有股利分配，則被告自應按原告投資金額每股8萬5,000元支付利益（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而被告尚未給付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元（計算式：85,000元×2期＝170,000元）。爰依系爭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抗辯略以：其自106年10月起，即未收取「鄭仔寮花園夜市」紅利，因皆已抵扣在「鄭仔寮花園夜市」必須要支出的費用上，且股份讓渡授權書為原告脅迫其所寫，目的是為了和訴外人即現花園夜市負責人林志隆等人談條件，當時因其先生即證人吳旺熙也在現場，其怕發生事情所以就簽了，兩造間並無隱名合夥契約存在，其也沒有拿到原告的股金，106年之前其不認識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隱名合夥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隱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依民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並專由出名營業人執行事務。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而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合資契約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共同出資契約之法律性質誠有多端，得為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民法第667條）、出資他方所營事業並分受損益之隱名合夥（民法第700條）、或僅單純出資以待日後依比例分得盈餘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之合資無名契約類型。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夜市」，被告並邀集原告出資，每股10萬元，原告則投資1股，被告並應於每年4月、10月受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應支付之利益，並參照原告提出之股份讓渡授權書記載：「茲林錦池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向本人吳思儀購買壹股『台南市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售價每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合計共壹拾萬元整。恐空口無憑，特立此據。立據人：吳思儀（印）民國107年2月8日」（調卷第19頁），自原告係向被告出資購買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其中1股情形觀之，兩造就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應為共同出資關係，然就取得「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一事，應認為係完成一定之目的，而非經營共同事業，故本件原告雖主張兩造間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上開股份讓渡授權書之記載，兩造間就原告向被告購買1股「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將來並按出資比例分得股利，所成立者應為合資契約。
（三）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例定之。民法第67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認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裁定附卷可參（調卷第71、98、107至110頁），堪認被告已以抵銷之方式實際取得被告按其股權20股（調卷第106頁附表）所應分配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共340萬元，被告抗辯其未取得股利，為不可採。而據此計算，每股可得分配之股利為8萬5,000元（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則原告請求1股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即為17萬元。至被告抗辯書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係遭脅迫等等，惟先不論前開授權書是否為被告之意思表示，然被告並未表示要撤銷，且縱使被告有意撤銷，於脅迫終止後迄今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亦不得再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行使撤銷權；被告另抗辯其於106年之前不認識原告等語，縱使為真，被告於前次原告請求給付紅利事件之訴訟，曾具狀表示原告的股份是掛在吳金讚底下，業經本院調取109年度南簡字第43號卷宗核閱無誤（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43號卷第16頁），證人吳旺熙固亦證稱：88年開始在招攬股權時是針對吳金讚，其不認識原告。事後吳金讚說原告是他的姊夫或是妹婿。吳金讚是買2股。其不曉得原告的股份怎麼來的，因為股份是給吳金讚，而不是給原告，分紅利都是直接拿給吳金讚，沒有給過原告等語（本院卷第70至72頁），而吳金讚於本院時則陳稱原告本來就是股東，有寫股條等語（本院卷第89頁），可見於初始合資時，應係由吳金讚與被告成立合資契約（其中1股為原告所出資），嗣後原告為確保自身確為被告所有20股中其中1股之投資者身分，與讓與人吳金讚要求被告簽立上開授權書，原告之後始得依合資契約之關係向被告主張其所出資1股之權利，其間關係應屬契約承擔，故原告依該合資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股之股利，應屬有據，被告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類推適用民法第67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調卷第1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另為衡平被告之利益，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770元（即裁判費1,77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被告負擔。依原告最終之聲明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770元，雖前已繳納9,250元，惟原告僅撤回部分訴訟，仍無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聲請退還裁判費之適用，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鄭梅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90號
原      告  林錦池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      告  吳思儀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紅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訴外人施
    春柑新臺幣（下同）34萬元、給付訴外人吳金讚、陳秀玉、
    原告各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具狀撤回
    陳秀玉之起訴（本院卷第49至50頁）、於114年1月2日具狀
    撤回施春柑之起訴（本院卷第57至58頁），並經被告同意（
    本院卷第67頁），吳金讚於本院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
    時撤回起訴，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88頁），依上開規定
    ，施春柑、吳金讚、陳秀玉等3人之訴訟繫屬即為消滅，本
    院即毋庸就該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
    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
    夜市」，以每股10萬元邀集原告出資，原告則投資1股，兩
    造間所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下稱系爭合夥契約），被告
    並有簽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予原告為憑。被告則於「鄭仔寮花
    園夜市」每年4月、10月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
    投資金額計算支付利益，然被告於106年10月間因與「鄭仔
    寮花園夜市」團體其他合夥人間發生經營糾紛而迭生訴訟，
    自106年10月起即未能依系爭合夥契約支付原告利益，上訴
    至二審後，因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
    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
    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抵銷為
    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應認被告已實際受有股利
    分配，則被告自應按原告投資金額每股8萬5,000元支付利益
    （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而被告尚未給
    付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元
    （計算式：85,000元×2期＝170,000元）。爰依系爭合夥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
    示。
二、被告抗辯略以：其自106年10月起，即未收取「鄭仔寮花園
    夜市」紅利，因皆已抵扣在「鄭仔寮花園夜市」必須要支出
    的費用上，且股份讓渡授權書為原告脅迫其所寫，目的是為
    了和訴外人即現花園夜市負責人林志隆等人談條件，當時因
    其先生即證人吳旺熙也在現場，其怕發生事情所以就簽了，
    兩造間並無隱名合夥契約存在，其也沒有拿到原告的股金，
    106年之前其不認識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隱名合夥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
      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隱
      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
      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依民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並專由
      出名營業人執行事務。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
      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
      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
      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
      點。而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
      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
      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4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合資契約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
      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共
      同出資契約之法律性質誠有多端，得為互約出資以經營共
      同事業之合夥（民法第667條）、出資他方所營事業並分
      受損益之隱名合夥（民法第700條）、或僅單純出資以待
      日後依比例分得盈餘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之合資無名契
      約類型。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
      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
      仔寮花園夜市」，被告並邀集原告出資，每股10萬元，原
      告則投資1股，被告並應於每年4月、10月受分配股利後，
      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應支付之利益，並參照
      原告提出之股份讓渡授權書記載：「茲林錦池於民國九十
      四年十月二十日向本人吳思儀購買壹股『台南市鄭仔寮花
      園夜市』股權，售價每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合計共壹拾
      萬元整。恐空口無憑，特立此據。立據人：吳思儀（印）
      民國107年2月8日」（調卷第19頁），自原告係向被告出
      資購買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其中1股情形觀
      之，兩造就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應為共同出
      資關係，然就取得「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一事，應認為
      係完成一定之目的，而非經營共同事業，故本件原告雖主
      張兩造間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
      實及上開股份讓渡授權書之記載，兩造間就原告向被告購
      買1股「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將來並按出資比例分得
      股利，所成立者應為合資契約。
（三）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
      例定之。民法第67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清萬等同
      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
      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認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銷
      ，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裁
      定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裁定附卷可參（調卷第71
      、98、107至110頁），堪認被告已以抵銷之方式實際取得
      被告按其股權20股（調卷第106頁附表）所應分配106年10
      月、107年4月之股利共340萬元，被告抗辯其未取得股利
      ，為不可採。而據此計算，每股可得分配之股利為8萬5,0
      00元（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則原告
      請求1股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即為17萬元。至被告
      抗辯書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係遭脅迫等等，惟先不論前開授
      權書是否為被告之意思表示，然被告並未表示要撤銷，且
      縱使被告有意撤銷，於脅迫終止後迄今顯已逾1年之除斥
      期間，故被告亦不得再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行使撤銷
      權；被告另抗辯其於106年之前不認識原告等語，縱使為
      真，被告於前次原告請求給付紅利事件之訴訟，曾具狀表
      示原告的股份是掛在吳金讚底下，業經本院調取109年度
      南簡字第43號卷宗核閱無誤（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43號
      卷第16頁），證人吳旺熙固亦證稱：88年開始在招攬股權
      時是針對吳金讚，其不認識原告。事後吳金讚說原告是他
      的姊夫或是妹婿。吳金讚是買2股。其不曉得原告的股份
      怎麼來的，因為股份是給吳金讚，而不是給原告，分紅利
      都是直接拿給吳金讚，沒有給過原告等語（本院卷第70至
      72頁），而吳金讚於本院時則陳稱原告本來就是股東，有
      寫股條等語（本院卷第89頁），可見於初始合資時，應係
      由吳金讚與被告成立合資契約（其中1股為原告所出資）
      ，嗣後原告為確保自身確為被告所有20股中其中1股之投
      資者身分，與讓與人吳金讚要求被告簽立上開授權書，原
      告之後始得依合資契約之關係向被告主張其所出資1股之
      權利，其間關係應屬契約承擔，故原告依該合資契約請求
      被告給付1股之股利，應屬有據，被告上開抗辯，難認可
      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類推適用民法第67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
    （調卷第1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
    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
    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
    另為衡平被告之利益，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770元（即裁判費1,770元），依民
    事訴訟法第78條，由被告負擔。依原告最終之聲明應徵第一
    審裁判費1,770元，雖前已繳納9,250元，惟原告僅撤回部分
    訴訟，仍無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聲請退還裁判費之適用
    ，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鄭梅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90號
原      告  林錦池  


訴訟代理人  蔡弘琳律師
被      告  吳思儀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紅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77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訴外人施春柑新臺幣（下同）34萬元、給付訴外人吳金讚、陳秀玉、原告各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具狀撤回陳秀玉之起訴（本院卷第49至50頁）、於114年1月2日具狀撤回施春柑之起訴（本院卷第57至58頁），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67頁），吳金讚於本院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時撤回起訴，並經被告同意（本院卷第88頁），依上開規定，施春柑、吳金讚、陳秀玉等3人之訴訟繫屬即為消滅，本院即毋庸就該部分予以審理，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夜市」，以每股10萬元邀集原告出資，原告則投資1股，兩造間所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下稱系爭合夥契約），被告並有簽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予原告為憑。被告則於「鄭仔寮花園夜市」每年4月、10月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支付利益，然被告於106年10月間因與「鄭仔寮花園夜市」團體其他合夥人間發生經營糾紛而迭生訴訟，自106年10月起即未能依系爭合夥契約支付原告利益，上訴至二審後，因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應認被告已實際受有股利分配，則被告自應按原告投資金額每股8萬5,000元支付利益（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而被告尚未給付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故被告應給付原告17萬元（計算式：85,000元×2期＝170,000元）。爰依系爭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抗辯略以：其自106年10月起，即未收取「鄭仔寮花園夜市」紅利，因皆已抵扣在「鄭仔寮花園夜市」必須要支出的費用上，且股份讓渡授權書為原告脅迫其所寫，目的是為了和訴外人即現花園夜市負責人林志隆等人談條件，當時因其先生即證人吳旺熙也在現場，其怕發生事情所以就簽了，兩造間並無隱名合夥契約存在，其也沒有拿到原告的股金，106年之前其不認識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一）隱名合夥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隱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依民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並專由出名營業人執行事務。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而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合資契約於性質不相牴觸部分，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合夥之相關規定，以定合資人間之權義歸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共同出資契約之法律性質誠有多端，得為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民法第667條）、出資他方所營事業並分受損益之隱名合夥（民法第700條）、或僅單純出資以待日後依比例分得盈餘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之合資無名契約類型。
（二）經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94年10月20日與訴外人林清萬、郭宗泰、賴忍順、郭俐俐、黃金城共同合夥經營「鄭仔寮花園夜市」，被告並邀集原告出資，每股10萬元，原告則投資1股，被告並應於每年4月、10月受分配股利後，按分配股利額及原告投資金額計算應支付之利益，並參照原告提出之股份讓渡授權書記載：「茲林錦池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向本人吳思儀購買壹股『台南市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售價每股新台幣壹拾萬元整，合計共壹拾萬元整。恐空口無憑，特立此據。立據人：吳思儀（印）民國107年2月8日」（調卷第19頁），自原告係向被告出資購買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其中1股情形觀之，兩造就被告所有「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應為共同出資關係，然就取得「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一事，應認為係完成一定之目的，而非經營共同事業，故本件原告雖主張兩造間成立者為隱名合夥契約，然依原告主張之原因事實及上開股份讓渡授權書之記載，兩造間就原告向被告購買1股「鄭仔寮花園夜市」股權，將來並按出資比例分得股利，所成立者應為合資契約。
（三）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例定之。民法第67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清萬等同意就未給付予被告之106年10月、107年4月兩期紅利共340萬元與被告應返還之款項互為抵銷，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重上字第64號判決認抵銷為有理由而予以抵銷，再經被告上訴後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有上開判決、裁定附卷可參（調卷第71、98、107至110頁），堪認被告已以抵銷之方式實際取得被告按其股權20股（調卷第106頁附表）所應分配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共340萬元，被告抗辯其未取得股利，為不可採。而據此計算，每股可得分配之股利為8萬5,000元（計算式：1,700,000元÷20股＝85,000元），則原告請求1股106年10月、107年4月之股利即為17萬元。至被告抗辯書立股份讓渡授權書係遭脅迫等等，惟先不論前開授權書是否為被告之意思表示，然被告並未表示要撤銷，且縱使被告有意撤銷，於脅迫終止後迄今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故被告亦不得再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行使撤銷權；被告另抗辯其於106年之前不認識原告等語，縱使為真，被告於前次原告請求給付紅利事件之訴訟，曾具狀表示原告的股份是掛在吳金讚底下，業經本院調取109年度南簡字第43號卷宗核閱無誤（本院109年度南簡字第43號卷第16頁），證人吳旺熙固亦證稱：88年開始在招攬股權時是針對吳金讚，其不認識原告。事後吳金讚說原告是他的姊夫或是妹婿。吳金讚是買2股。其不曉得原告的股份怎麼來的，因為股份是給吳金讚，而不是給原告，分紅利都是直接拿給吳金讚，沒有給過原告等語（本院卷第70至72頁），而吳金讚於本院時則陳稱原告本來就是股東，有寫股條等語（本院卷第89頁），可見於初始合資時，應係由吳金讚與被告成立合資契約（其中1股為原告所出資），嗣後原告為確保自身確為被告所有20股中其中1股之投資者身分，與讓與人吳金讚要求被告簽立上開授權書，原告之後始得依合資契約之關係向被告主張其所出資1股之權利，其間關係應屬契約承擔，故原告依該合資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股之股利，應屬有據，被告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類推適用民法第677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調卷第13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另為衡平被告之利益，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770元（即裁判費1,77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由被告負擔。依原告最終之聲明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770元，雖前已繳納9,250元，惟原告僅撤回部分訴訟，仍無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聲請退還裁判費之適用，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鄭梅君　　　
　　　　　　　　　　　　　　　　　 
　　　　　　　　　　　　　　　　　 　　　　　　　　　　　　　　
 


